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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2〕184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建筑工地疫情防控

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、各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，

坚持“动态清零”总方针不动摇，把建筑工地疫情社会面清

零落到实处，坚决遏制工地疫情反弹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本市

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严格落实工作目标

1.根据市委、市政府总体部署要求，全力以赴推进本市建

筑工地疫情防控工作，确保全市建筑工地在 4 月 25 日前完成

动态清零。按照“一工地一方案”要求，从严从紧落实工地

疫情防控各项闭环管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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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

2.各参建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建筑工地疫情防控负总责，应

深入一线，靠前指挥，加强现场指导协调。建设单位项目负

责人、施工总包单位项目负责人、安全总监、监理单位项目

总监等关键岗位人员要到岗履职，驻场组织工地防疫工作。

三、严格落实工作要求

3.实施全封闭管理。严格执行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各项管理

要求，原则上人员不进不出。确因方舱医院（或临时隔离用

房）项目建设回流的人员，应持有市、区重大办核发的《关

于商请支持“支援方舱医院及临时隔离用房建设的务工人员”

撤离安置的函》方可入场，回流人员应与原驻地人员分开居

住，按照相关规定实施 7 天封闭管理。施工总包单位应核查

建筑工地人员的健康状况及核酸检测等信息，全部纳入建设

工地实名制管理系统。

4.实行每日核酸检测。施工总包单位应组织做好工地现场

的核酸检测工作。对于核酸阳性人员应即时向属地疾控部门

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报告，按照“逢阳必转、日报日清”原

则第一时间对核酸阳性人员转运，对于密接人员按照“一人

一室”单独隔离，对于其他人员按照《上海市建筑工地疫情

防控工作指南 1.0 版》执行。

5.确保工地平稳有序。施工总包单位应保障工人疫情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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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生活，严格按照沪建办〔2022〕173 号文件要求开展工地

环境消杀。加强现场组织，实行错时就餐，避免人员聚集。

施工总包单位应落实有效防疫措施，妥善处理薪酬劳资纠纷，

及时化解矛盾，保持工地安全有序和人员稳定。

四、加强市区联动闭环管理

6.即日起，市、区两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对辖区内建筑工

地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排查行动。市、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

所辖工地按照“人盯人、点对点”原则，建立工地疫情管理

台账，掌握每个工地的防疫落实情况和疫情突发状况并动态

跟踪。

7.市、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每日应当形成所辖工地的核酸

阳性人员清单，各区质量监督机构在每日 9 时前将区域内的

核酸阳性人员清单报送至市安质监总站和对应辖区的转运工

作专班，市安质监总站汇总形成全市统一的核酸阳性人员清

单，提交至市转运工作专班，并于每日下午 6 时前完成全市

转运情况汇总。

五、从严压实各方责任

8.压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。建设单位统筹项目防疫工作，

将项目防疫经费纳入工程费用并足额支付，施工总包单位具

体负责防疫工作组织实施，监理单位督促落实各项疫情防控

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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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压实行业管理部门责任。市、区两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

严格督促各参建单位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市、区工程质量监

督机构应每日对工地疫情情况进行排名，对防疫工作不力的

相关单位采取约谈、开具警示函、行业通报批评等措施，并

计入责任企业和项目负责人的不良信息档案。

10.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。属地街镇应将辖区内所有建筑工

地纳入属地网格化管理体系，确保核酸检测资源、物资保障、

环境消杀全覆盖，负责落实所辖工地的核酸阳性人员的转运

工作。

六、严格落实追究问责机制

11.对于落实防疫措施不利、敷衍整改或拒不整改导致出

现核酸阳性病例工地的施工总包单位、专业分包单位、劳务

分包单位、监理单位等责任单位，取消一年内在沪参加招投

标、承接工程项目的资格。对未到工地现场参加防疫工作的

关键岗位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停止其一年内在沪执业资格注册

和承担相应管理岗位资格。

12.对于 4 月 25 日以后仍然出现核酸阳性病例的工地，开

展重点核查，对因防控措施不力、出现 5 人及以上核酸阳性

的工地，取消施工总包单位、专业分包单位、劳务分包单位、

监理单位等责任单位一年内在沪参加招投标、承接工程项目

的资格。对于方舱医院（或临时隔离用房）项目回流人员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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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不力、管理不善导致工地内疫情蔓延的相关单位，参照上

述条款处罚。

2022 年 4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屋管理局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4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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